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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管县（市）财政管理模式改革探索

湖北省财政厅

20
04年以来，湖北省在完善省以

下财政管理模式方面进行了

积极探索，结合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实

行了省管县（市）财政管理改革，在促

进县域经济发展、缓解县乡财政困难

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省管县财政管理模式改革的主

要内容

（一）实施省直管县（市）财政体

制，实现体制创新

此次改革 ，原实行省管的武汉市

等 17 个地区继续实行省直接管理（含

所属区），全省 52个县（市）（不含恩

施自治州所属的8个县市）全部改为实

行省管的财政体制，合计 69个省管单

位。对市辖区，作为市级的一个整体单

位对待 ，虽然在财政体制上未实行省

直管，但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省优

惠政策上，仍视同县级单位给予扶持。

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改变省管市、市

管县（市）的财政管理模式，暂不调整

财政收支范围，但对不符合支持县域

经济发展要求的市、县（市）收支范围

划分，省财政予以规范和调整。即以

2003年为基数，确保市、县（市）双方既

得利益，由省直接计算到市（县）。从

2004年起，全省所有市、县（市）财政体

制统一按照《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

定》等有关规定执行，市不再新增集中

县（市）财力。二是省对下各项转移支

付补助按照规范的办法直接分配到县

（市）。省财政的专项补助资金由省财

政厅会同省直有关部门直接分配下达

到县市，同时抄送市（州）财政及有关

部门。三是每年年终省财政按照财政

体制和有关政策规定，将结算表格及

相关结算对账数据直接下达到市、 县

（市），直接与县（市）财政办理结算，结

算结果抄送市财政。四是各市、县（市）

国库根据财政体制规定，直接对中央、

省报解财政收入，同时，省财政直接确

定各县（市）的资金留解比例，在资金

调度上由省财政直接拨付到县（市）。

五是2003年底以前的政府或财政部门

举借的债务不再重新办理手续，由市、

县（市）财政分别按规定归还省财政。

到期不按时归还的，由省财政通过结

算直接对有关市、县（市）扣款。从2004

年起，各市、县（市）经批准举借的债务

分别由市、 县（市）财政直接向省财政

办理有关手续并承诺偿还，到期后不

能按时偿还的，由省财政直接对市、县

（市）进行结算扣款。
（二）改革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

度，建立激励机制，实现制度创新

实行省管县（市）财政管理模式，

必须改革省对下转移支付制度，在解

决县域之间财力均衡问题的同时，努

力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

此，湖北省在坚持一般性转移支付资

金分配和使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优

化了一般性转移支付结构。根据政策

依据、测算因素以及政策目标和资金

功能的不同，将省对县（市）的一般性

转移支付分为均衡性转移支付、激励

性转移支付和政策性转移支付三种形

式。均衡性转移支付主要用于解决“吃

饭”的问题，均衡县（市）财政之间的基

本保障水平，实现公平优先的目标；政

策性转移支付主要是保证党和国家的

各项重大政策在县（市）得到全面贯彻

落实；激励性转移支付主要是在保持

已形成各县（市）财力基数的一般性转

移支付资金存量不变的基础上，将一

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增量中的一部分作

为激励性转移支付，建立激励机制，促

进各县（市）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提高

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益。对

三类转移支付补助的具体分配和测算，

坚持按照规范化与透明化的要求，采

用因素法分配资金，纳入省及县（市）

两级预算管理。
（三）整合财政资源支持县域经济

发展，实现管理创新

2003年 10月，省政府批转了省财

政厅上报的《关于发挥财政职能促进

新型工业化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意见》。

各级财政部门大力整合各类财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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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大了支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力度。一是制定和实施有效的财政

政策，支持企业改革和发展。二是整合

用于支持工业发展的各项财政性专项

资金，按照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运用

市场机制，重点向支柱产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倾斜。三是建立激励机制，促进

县域经济和新型工业发展。在对73个

县（市、区）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

制省集中增量进行返还和对地方一般

预算收入、工商四税增长给予激励性

转移支付补助的同时，省财政安排专

项资金对市（州）政府帮助和支持所辖

县（市、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以及“发

挥财政职能促进新型工业化和县域经

济发展”试点县（市、区）给予激励性转

移支付并对招商引资成效突出的市、

州、县（市）进行奖励，推进县域经济发

展。四是积极为县域经济发展营造良

好环境。省级财政安排1亿元资金，按

与地方 1∶2配套的原则，以借款形式

借给20个扩权县（市），支持建立中小企

业信用担保体系，促进中小企业快速发

展。县（市）上缴省级财政新增建设用

地有偿使用费 70% 部分中，省财政将

50% 返还县（市）按规定用途使用。
（四）加大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实

现乡镇运行机制创新

近年来，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

点过程中，湖北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

以改革促发展，把推进农村各项改革、

解决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

矛盾和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通过体

制和机制创新，积极开展以乡镇综合

配套改革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一

是大力推进乡镇党政机构改革，明确

乡镇党政机构职能，规范乡镇机构设

置、精简领导职数、严格编制管理。二

是稳步推进乡镇事业单位“以钱养事”

新机制改革。遵循社会化、市场化的改

革方向，整合机构，创新机制，变“养

人”为“养事”，引入市场机制。构建

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行为社会化、服

务形式多样化，政府扶持和市场引导

相结合、 无偿服务和有偿服务相结合

的新型农村公益性服务体系。三是积

极探索社会保障办法，妥善分流富余

人员。在大力精简机构、采取多种途径

分流财政供养人员的同时，积极探索

符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险办

法，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补偿资金，为乡

镇事业人员办理基本养老保险，解决

分流人员后顾之忧，维护社会稳定。四

是在继续完善省管县（市）财政管理体

制的同时，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改革

和完善县对乡镇的财政管理方式。大

力推行“乡财县管乡用”的财政管理方

式，将乡镇财政收支纳入县级财政预

算，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和票

据县级统管。逐步完善乡镇财政所的

管理体制和职能，不断完善和强化县

乡财政监督管理。

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初见成效

总体上看，省管县财政管理改革，

实现了信息、项目、资金和管理直达县

（市），有效缓解了县乡财政困难。

一是规范了省以下财政分配关系。

在省管县财政管理模式下，县级财政

体制和转移支付由省核定，市级财政

不能再新集中县（市）级财力，省级财

政对县（市）财政的政策支持、资金补

助得以及时落实到位，财政管理更趋

统一和规范，透明度大大增加，充分调

动了县（市）加强财政管理的积极性。

二是调动了县（市）发展经济的积

极性，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省

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原预算管理

体制中不符合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要求

的市、县（市）收支范围划分进行了规

范和调整。同时通过建立激励约束机

制、返还省集中增量等调控方式，充分

调动了县（市）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做大

财政“蛋糕”、分流财政供养人员做小

财政供养系数的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

全省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据统计，

2003-2005年，全省县级地方一般预算

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 10.8%、26.1% 、

19.3%；县级工商税收分别比上年增长

13.6% 、 22.9% 、 20.06%。
三是财力进一步下移，县乡财政

困难状况初步好转。在省管县财政管

理模式下，结合中央缓解县乡财政困

难政策，湖北省对县（市）支持力度不

断加大，特别是对财政困难县的财力

性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加大。2005年，

省对下财力性转移支 付总额达到

297.37亿元（不含中央缓解县乡财政困

难转移支付），比 2004年增长 19.8%，

其中对29个国家、省扶贫开发重点县

（市）的财力性转移支付达到61.27亿

元，比2004年增长27.9% ，有效地缓

解了财政困难县（市）的困难状况，保

证了县乡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足额

发放和基层政权正常运转以及农村义

务教育等基本需要，推动了公共服务

均等化进程。

四是加快财政资金拨解速度，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省管县（市）财

政体制改革后，省对县（市）实行上划

资金比例留解，专项资金调度由省直

接拨付到县（市），减少了市级中间环

节，每月的调度资金在上旬就能到达，

专项资金当日到达，平均节省时间 20

天左右，极大地缓解了县（市）财政资

金压力，提高了县（市）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

五是加强了省对县（市）的工作指

导，提高了县（市）财政管理水平。省

管县（市）后，各项财政政策、工作布

置直达县（市），减少了中转环节，避

免了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政策口径曲解

和工作延误，提高了行政效率。省财政

在提高自身管理效率的同时，建立了财

政工作联络组制度、县（市）级预算合

规性审核制度和财政激励约束制度，加

强上下沟通，及时反馈县（市）的实际

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和指导，有效地促

进了县（市）财政管理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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